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函
機關地址：100225 台北市中山南路7號
聯絡人：林欣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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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年9月7日
發文字號：校附醫研字第11267008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30800-2-000043 研究者自行發起臨床試驗案經費申請要點_20230613、系統操作手冊

(主持人)

主旨：公告本院113年度「研究者自行發起臨床試驗案」自112年10
月1日起至10月31日下午5點截止受理線上申請，詳如說明，
請查照。

說明：
一、為鼓勵本院醫師從事具有創新性（novelty）、領導性

（leadership）及先導性研究（pilot study）之研究者自
行發起臨床試驗案，歡迎本院執行藥品、疫苗、醫療器材、
醫療技術、細胞治療等臨床試驗案，依「研究者自行發起臨
床試驗案經費申請要點」辦理申請補助（附件一）。所申請
臨床試驗案務必為前瞻性、介入性之臨床研究案。動物試
驗、無介入措施之觀察性研究、基礎醫學試驗等請勿申請。

二、申請時間：112年10月1日起至10月31日下午5點截止(逾時系
統無法受理)。

三、執行期限：113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四、經費申請：研究經費上限編列120萬元，不得編列設備費及

差旅費。
五、注意事項：若計畫於審查通過時，仍無法繳交本院研究倫理

委員會及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
者，將取消通過資格。

六、擬申請者，敬請於112年10月31日下午5點前，參考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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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2頁



手冊說明（附件二），至本院研究計畫線上申辦系統進行註
冊及完成申請，務必確認完成所有表格登錄及上傳，包含協
同主持人完成計畫認領及個人資料登錄，系統方能繳交送
出，逾期恕不受理。

(一)登入方式一：登入本院 PORTAL > 其它資源 > 辦公室自
動化 > 研究計畫線上申辦系統。

(二)登入方式二：網址 https://wpr.ntuh.gov.tw/NTUHWPR/
。

七、若有相關問題，請洽本案承辦人：林欣潔小姐，聯絡電話：
02-3366-8234。

正本：全院同仁-全院公告
副本：醫學研究部臨床研究組 護理師 林欣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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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3月 29日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計畫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2008年 1月 30日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計畫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2008年 10月 20日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計畫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2017年 5月 16日臨床試驗中心主管會議通過 

2017年 11月 9日臨床試驗中心主管會議通過 

2020年 9月 23日第 72次臨床試驗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2022年 3月 22日第 78次臨床研究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2023年 6月 13日第 83次臨床研究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醫學研究部（本部）為補助本院醫師從事具有創新性(Novelty)、領導性

(Leadership)及先導性研究 (pilot studies)之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試驗案

(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特訂定本要點。 

二、所申請之臨床試驗案指前瞻性、介入性之臨床研究案，排除動物試驗、無

介入措施之觀察性研究、基礎醫學試驗等。 

三、申請規定： 

(一)申請資格：本院專任同仁，含 

1、主治醫師、其他相當薦任職或講師資格以上、師級資歷 5 年(含)以

上之專任醫事人員。含醫學院教職兼本院專任職務者。 

2、作業基金進用人員：主治醫師或碩士級以上人員。 

(二)申請時間：每年 10月提出申請，12月審查，下年度 1月執行計畫。 

(三)收件單位：醫學研究部臨床研究組。 

(四)審查辦法：比照院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理：初審 2 位，初審後轉提

本部「工作小組」審查討論。 

四、申請補助項目： 

(一)經費補助：補助臨床試驗研究所需人事費、試劑、藥品、試驗耗材及

各項檢查檢驗等臨床研究醫療相關費用之業務費。 

(二)研究經費上限以編列為 120萬元，原則上不得編列設備費及差旅費。 

(三)申請之研究若已獲其他單位補助經費者，請於經費編列表中敘明補助

項目(例如試驗試劑、藥品、試驗耗材及各項檢查檢驗等)，於本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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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費補助項目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四)申請研究人力支援：可申請本部之檢體處理、資料處理及統計專家等

人力資源。(請依本部使用申請之相關作業說明辦理) 

(五)申請研究空間使用：可申請本部之臨床試驗訪談專區、檢體處理室、

試驗資料保存及研究護理師空間使用。(請依本部使用申請之相關作業

說明辦理) 

五、經費報核： 

(一)各項已核准之計畫經費，應配合年度使用，於計畫結束兩個月前報核

完畢。 

(二)經費報核：依本院主計相關規定辦理，計畫主持人核章完畢後轉送本

部統一辦理經費核銷。 

(三)申請經費通過後三個月內仍未使用任何經費者，由本部全數收回，不

得異議，有特殊原因並經本部工作小組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凡半年內執行率低於 20%者收回其所有經費之半數，低於 10%者全數

收回，惟有特殊原因並經本部工作小組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注意事項： 

(一)計畫主持人每年度以申請乙件研究計畫為限。 

(二)研究計畫經核定後，本部將派員抽樣稽核，以提升本院研究者自行發

起臨床試驗案之研究品質，計畫結束一個月內，提出研究成果書面報

告。未能依規定提出書面報告者，全數繳回已撥付之經費。 

(三)申請第二年以上之連續性研究計畫，須提供過去接受本部經費補助之

研究進度或成果報告，作為是否繼續提供經費補助之重要參考。 

七、成果發表： 

(一)申請本部補助之研究計畫論文發表或公開演講者，應於文中註明「... 

This study(或 work) was granted(或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計畫編號：MOHW109-TDU-B-XXX) ... 以統一格式及便利各

界搜尋使用。」之字樣。 

(二)獲刊登之研究成果，請繳交抽印本（或影印本）及 PDF 檔乙份，以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文件名稱 
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試驗

案經費申請要點 
權責單位 醫學研究部 

頁碼/總

頁數 
1/3 

文件編號 30800-2-000043 版次 8 

修制訂日期 2023/06/13 

檢視日期 2023/06/13 

公告日期 2023/06/21 

 

參考。 

八、申請本院臨床試驗計畫依規範需具備本院研究倫理委員及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於本部完成審查程序，獲得計畫補助之

申請人，接獲本部通知時，需於七日內依規定繳附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許可文件。無法提供者得取消通過資格，惟該

申請計畫具備不需完成報備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程序並於申請書中

敘明原因，經本部工作小組審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本要點經本院臨床研究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